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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8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一、 聘请内控审计机构的情况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2017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内控审计费用为100万元，聘请一年。鉴于聘期已至，按照公

司《中介服务采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选聘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经对包括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3家优质候选机构进行竞争性谈判，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排名第一。该评选结果经公示无

异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拟聘请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内控审计费用为90万元。 

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书，并获得

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可参与浙江省属企业审计监督的项目。根据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对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统计数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多年位列“会计师

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前列，拥有非常优良的服务质量纪录。 

三、更换内控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了充分了解，根据

竞争性谈判的结果，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予以事前一致认可。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审计的经

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内控审计的工作需求；本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审议程序，不



会影响公司内控审计质量，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担任

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4、本次《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事宜将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11 日 


